附件1

中山市退役军人人事档案整理及数字化服务项目

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军队档案条例》《退役军人事务部等7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退役军人人事档案管理利用工作的意见》和《国家档案局办公室关于印发<档案数字化外包安全管理规范>的通知》等有关规定，为提升退役军人人事档案管理水平，现采购一家具有数字化加工相关涉密资质的数字化服务机构对我局退役军人人事档案整理及数字化服务项目工作。

二、依据及参考标准

（一）依据及参考标准

1.广东省《广东省档案数字化安全管理指南》

2.国家档案局《档案数字化外包安全管理规范》

3.《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6.《文书档案案卷格式》(GB/T 9705 -2008)；

7.《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GB／T 18894—2002)；

8.《档案交接文据格式》(GB／T13968 —1992)

9.《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CB／T 9704—1999)

10.《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DA/T 31-2017）

11.《照片档案管理规范》(CB／T 11821—2002)

12.《中国档案机读目录格式》(CB／T 20163-2006)

13.《档案著录规则》(DA／T 18—1999)

14.《归档文件整理规则》（DA/T 22 -2015）

15.《广东省档案数字化工作安全管理指南》（粤档发〔2013〕32号）

(二)服务内容及技术要求

档案整理及数字化环节包括：档案清点领取出库、分类、拆除装订、档案编码、档案扫描、录入系统、目录制作、档案装盒、制作标签、检查验收、入库上架等。

1、档案清点：档案出库前，根据名册进行逐一清点、核对出库，须履行出库手续，填写档案出库登记单《档案出入库交接表》，逐卷清点无误后办理交接出库；

2、成交供应商应遵守档案管理及库房管理制度，严格遵守保密制度，确保档案和档案信息的安全，成交供应商需安排专人负责；

3、对档案资料进行包括核对、去杂物、展平、分类、打码、筛选、扫描等工作。在整理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向采购人反馈,且不得遗失、转借、损、污、点、划线或删改，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复制；

4、成交供应商根据档案材料进行归类排序；

5、拆除装订

如档案上的装订物影响扫描图片的清晰度，应拆除档案材料上的订书钉、曲别针、大头针等金属装订物，特殊除外，拆除装订物时应注意保护档案不受损害。

6、档案编码

根据档案管理情况，做到材料排列有序；在每一页档案的右上角进行编码，根据原材料内容排列顺序，并通过顺序将页码固定下来；

页码的编写方法：凡有图文的页面，每面作为一页；有封面的材料从封面开始编写；空白纸和托裱用的衬纸不计页数。

7、档案扫描

根据不同的纸张和装订方式采用不同的扫描仪进行扫描，扫描设备的选择应特别注意对档案实体的保护，尽量采用对档案实体破坏性小的扫描设备进行数字化，相关参数的设置和调整应保证扫描后数字图像清晰、完整、不失真，图像效果最接近档案原貌。扫描图像清晰、完整，不漏扫、不误扫、不多扫，保证档案实体可识别的内容其扫描影像的屏幕显示结果和打印结果均可识别，图像以保持档案原貌为原则。文件的页数、页序与纸质档案实体相一致。图像文件命名及用于图像存储的文件夹的创建与命名符合要求。

8、目录制作

录入档案目录，按照《档案著录规则》(DA／T 18—1999)的要求进行著录，建立档案目录数据库。

9、档案数字化转换质量抽检的合格率达到95%以上（含95%）时，给予以验收“通过”。验收“通过”的结论，必须经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后方有效。不合格的产品，采购人有权退回成交供应商重新处理，直至达到合格要求。

10、档案装钉装盒

按档案装订要求进行装订,三孔一线，档案材料装订，做到结实、齐整、美观，方便阅读，不可有漏装、掉页情况出现,不可损害文件字符影响阅读,不能损毁档案原件。

11、档案入库上架

整理完成验收合格的档案，成交供应商负责按照归档上架顺序排序上架，协助核查入库档案上架案卷的检查工作；及时更新和调整库存卷宗密集架的标示以及库存档案的排列、倒架工作；负责协助完成各类档案实际上架的数据统计工作。同时须办理档案交接手续，填写档案入库登记单《档案出入库交接表》。

软件新增功能模块要求：在原有系统基础上，为进一步提升档案管理能力，便于日常分类查询与处理，需成交供应商新增以下功能模块：分镇街、兵种、专业、身份证号码进行查询，查询后的数据可实现统一管理、列表、表格打印等功能。

全年档案库房安全巡检要求：

1、 要求提供全年巡检计划，全年不低于12次；

2、 每次巡检结束提供相应的巡检安全报告。

（三）设备要求

1、成交供应商须在采购人提供的工作场地进行工作；

2、本项目档案整理工作中所需的设备，如计算机、扫描仪、高拍仪、打印机、装订机、打孔机等，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提供和保养维护。所有设备双方验收合格后，做好原始登记凭证，专机专用；

3、根据项目实际需要，由成交供应商自行配备档案整理所需办公用品，如：笔、胶水、香糊、订书机、尺、长尾夹等等，采购人不另行提供。 
(四）安全要求

1、成交供应商要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的保密法律规定，遵守《保密协议》，档案整理及数字化处理必须在采购人指定的工作场所内进行，确保场所正常秩序和安全，不得遗失和损坏档案，如有违法行为或违反相关规定，将依法或依据相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2、成交供应商应与项目所有工作人员签订保密协议，并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后方可上岗，加强工作人员的保密教育，工作人员要挂牌上岗，接受身份检查登记和安全检查，严禁无关人员进入档案资料整理工作场所；

3、工作人员需将随身物品存放在专用储物箱柜中，并与档案装具区分放置，档案资料整理工作场所内不得有非工作需要的私人物品，包括照相机、摄像机、手机、录音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各类电子设备和各类移动存储介质，严禁擅自将档案整理工作场所内的物品带离现场；

4、工作人员不得在档案整理工作场所内从事与档案加工无关的活动，保持档案资料整理工作场所干净整洁，严禁在档案整理工作场所内喝水、进食、吸烟等，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档案整理工作场所；

5、档案数字化处理使用的计算机、扫描仪等设备，必须做到专机专用，严禁安装与工作无关的软件，必须采用技术手段或专业物理设备封闭所有不必要的信息输出装置或端口，如USB接口、红外线、蓝牙、SCSI接口、光驱接口等，封闭的装置或端口要定期进行检查；

6、档案数字化处理网络要与其它网络物理隔离，禁止使用无线网卡、无线键盘、无线鼠标等设备；

7、项目完成后，项目使用的计算机、扫描仪、计算机硬盘等存储设备、介质（包括移动存储介质）以及其它工作设备和工作耗材必须经采购人检查后方可撤离；

8、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同时必须签订保密协议作为合同的附件。

(五)其它要求

1、成交供应商实施本项目的过程无条件接受采购人有关档案安全与保密监督与指导；

2、成交供应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安排经验丰富、人员稳定、保密意识强的团队，团队负责人应具有相应的管理能力和行业工作经验，熟悉档案整理工作，委派本项目的团队不少于10人；
3、采购人不负责成交供应商委派的项目人员的食宿、交通、交通工具等问题。
中山市退役军人人事档案整理及数字化服务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
	数量
	单位
	单价（元）
	金额（元）
	备注

	1
	退役军人人事档案整理（含档案整理相关用品）
	预估11500份
	份
	
	
	具体实际数量结算

	2
	数字化(自带设备)
	预估11500份
	份
	
	
	供应商提供设备

	3
	档案核对清点及数字化质检
	1
	项
	
	
	库存档案

	4
	退役军人生存核查并按规定整理已故退役军人人事档案
	预估2500份
	份
	
	
	据实计算

	5
	其他辅助工作（协助开展档案对外服务相关工作等）
	1
	项
	
	
	

	6
	档案袋印制
	10000
	个
	
	
	

	7
	档案系统维护增加模块
	1
	项
	
	
	

	合计
	
	
	
	
	
	


附件2

承诺函
　　我司承诺若被确认为“中山市退役军人人事档案整理及数字化服务项目”的中标单位，在与贵局签订合同的5个工作日内配备符合要求的人员到岗，逾期将放弃本次中标资格，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